
育達科技大學具缺額教師員額學術單位缺額師資專長需求表(外聘師資) 

系所名稱 社會工作系 

系所發展方向 培育具社會關懷、福利服務知能之優質社會工作人才。 

系所課程 
主軸名稱 

以社會工作為主軸，培育社會安全網與家庭福利服務相關專業人才之社會
工作專業科系。 

系所發展研究重點 培育具社會關懷、福利服務知能之優質社會工作人才。 

系所發展需求 
實務經驗 

1. 取得社會工作相關專業系所畢業之博士學歷，具備 2年以上社會工作相
關實務工作資歷。 

2. 具博士學位、有社會工作、社會福利教學或實務工作經驗，具備國家社
會福利相關政策推動或參與執行經驗尤佳。 

3. 取得社會工作相關專業系所畢業之碩士以上學歷，具備 12 年社會工作相
關實務工作資歷，或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者。 

4. 取得助人專業之師級證照、或曾在國內大專院校社會工作相關系所任教
(含兼任)、或擔任社工實習督導二年以上 。 

5. 至少具備心理衛生、家庭福利、司法社工、長期照顧等其中之一項相關
實務工作資歷。 

建議師資 
培訓領域 

1. 國內外社會工作相關專業系所畢業，符合考選部社會工作師應試資格之
畢業系所尤佳。 

2. 國內社工系所畢業，則以考選部公告之社會工作師考試應考資格第 5 條
審議通過名單為優先考量。 

建議取得之證照 
或研習證書 

部定副教授證書以上、社會工作師證照。 

特殊表現 
例如得獎或 
展演或作品等 

社會工作督導聘書、任教期間教學評量成績在前 50%。 

其他 
是否需協助系務發展
特色，協助例如證照
推動、產學計畫、研
討會、產學合作、學

生競賽等工作 

（一）教學特殊表現：  
1.任職期間每學年帶領本校學生或自身參加校外專業競賽獲獎至少一
次。 
2.教學評量成績應達全校及全系排名前二分之一。  
3.其他優異表現：自製教材、輔導學生考取證照等教學有關事項。  

（二）服務及輔導表現：  
1.兼任行政職務二年以上。  
2.協助推動所屬學術單位相關事務。  
3.招生具體貢獻。  
4.指導學生實習或輔導專業證照。  
5.其他優異表現。  

（三）研究表現：  
1.研究及產學合作計畫、專利取得及技術移轉情形等有關表現。  
2.學術著作、作品、展演、成就證明發表情形。  
3.進修相關學位之情形。 

建議聘任人數(外聘) 115 學年專任(案)教師 2-3 名 

 

 


